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ST佳沃

深圳证券交易所

佳沃食品

董事会秘书

吴爽

0993-2087700

新疆石河子市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2号科技创业园21403-21405 室

joyviofood@joyviofood.com

股票代码 30026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244,606,831.75

-419,233,264.17

-408,443,519.81

-616,551,030.90

-2.4066

-2.4066

/

本报告期末

635,639,938.78

282,777,518.21

上年同期

1,884,578,082.62

-393,598,582.30

-399,206,519.46

-109,837,794.12

-2.2595

-2.2595

-315.37%

上年度末

9,295,306,013.20

-442,750,094.6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3.96%

-6.51%

-2.31%

-461.33%

-6.51%

-6.51%

/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93.16%

163.87%

注：由于公司 2025年 1-6月的加权平均净资产金额为负数，故未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佳 沃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陈彦明

呼延合东

安周凤

于泳

吴健

郭洪

上 海 宏 预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宏 预 资
产 － 私 募 学 院
菁英 279 号私募
基金

胡罡

廖小清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4,597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46.08%

1.72%

1.17%

1.12%

0.98%

0.90%

0.78%

0.69%

0.68%

0.65%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股东胡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42,000股，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55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192,0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80,265,919

2,996,100

2,043,200

1,950,900

1,700,000

1,560,000

1,361,300

1,198,000

1,192,000

1,139,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40,20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重要事项
（1）完成北京臻诚资产剥离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北京佳沃臻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本次股权出售的相关

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第十次临时会
议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出售后，公司长期亏损资产得以剥离、
资产质量得到优化、提升了公司净资产水平。

a.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公司与佳沃品鲜、佳沃臻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将公司持有的北京臻诚

100%股权出售给佳沃品鲜，根据各方认可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100%股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5,475.16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
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最终确定为人民币1元，并明确约定了在交割后五年内的无偿让渡机制，
如达到协议约定的情况，将触发相关协议约定的无偿让渡机制。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2025-071）。

b.与交易对方佳沃品鲜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及补充协议
因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臻诚 100%股权出售给佳沃集团全资子公司佳沃品鲜(北京)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沃品鲜”），为避免佳沃集团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公司与佳沃品
鲜、佳沃臻诚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佳沃品鲜不可撤销地将北京臻诚的全部经营管理权独
家委托给佳沃食品行使，包括但不限于：①拟定、组织实施北京臻诚年度经营计划；②对北京臻
诚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财务、人事、行政等日常经营管理事项全面行使管理权，除前述日常经营
管理事项外，未经佳沃品鲜同意，不得进行对外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等非经营性事项；③
对北京臻诚内部管理制度、机构设置等进行制定、修改及完善；④立足北京臻诚已有业务，加强
统筹管理，进一步做强主营业务；⑤除上述事项之外的其他应当由标的公司管理层决定的重大
事项决策权。

自《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协议生效后届满四年或《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的
其他情况发生之日为止（以孰早为准）。每一委托经营管理年度委托经营管理费为 150万元
（含税），由佳沃品鲜于每个管理年度结束前30日内一次性向佳沃食品支付。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及《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2025-072）。

2.风险提示
（1）“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2024年末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44,275.01万元；以及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
低者均为负值，且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触及“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ST佳沃”变更为“*ST佳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相关工作，改善资产质

量，优化资本结构，增厚净资产，提升抗风险能力，全力消除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公司将继续
聚焦于自有资产利用及运营效率的提升，在保持业务稳定性、盈利可持续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挖
掘业务降本增效的机会，提升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同时多种举措并举，着力提升上市公司
质量，实现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北京佳沃臻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本次股权出售的相关
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第十次临时会
议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出售后，公司长期亏损资产得以剥离、
资产质量得到优化、提升了公司净资产水平。

（2）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风险及市场风险
目前，公司狭鳕鱼、北极甜虾等产品所需主要原材料由国际大型渔业捕捞公司等供应商提

供。原材料价格随着供应量的变化而变化。公司所处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供需失衡可能会
导致产品市场价格有所波动。狭鳕鱼及北极甜虾需考虑目标市场的需求情况，公司销售产品
的销量及售价受目标市场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较大，如目标市场经济环境出现需求持续不
足的情形，公司的销量及销售单价将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上述因素可能会对公司的收入、毛利和净利润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公司的采购计划通常根据年度的销售预估和产能状况制订，并且紧密跟踪原材

料价格走势、市场供需情况等诸多因素，及时、主动进行采购策略调整。同时，与重要客户签订
年度销售合同，并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借助公司品类优势、通路优势及多年来与上游核心供应
商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在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时，进行弹性调整。

公司密切关注各目标销售市场的经济动态变化情况，及时对市场需求做出判断，并进行相
应的经营计划调整，保证公司能实现销售利润最大化，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对经营带来的负面影
响。

（3）贸易环境及汇率变动风险
公司生产加工所需的原材料从全球各国采购，公司产品主要出口至国外市场，国家进出口

贸易政策变化及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可能影响公司业务开展。随着世界经济市场开放度的提
高，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许多国家通过贸易壁
垒手段限制海外商品在本国的竞争。公司生产经营面临贸易环境及汇率变动的风险。

应对措施：①加强运营管理，合理筹划费用，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扩大盈利单品的销售，增
加销售毛利率。②减少美元敞口，通过现汇采购，提前收汇、远期结售汇、争取使用人民币计价
结算等方式，减少未来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③适当调整销售价格或采购价格。出口方面：把
汇率损失摊入出口商品中，以转嫁汇率风险。进口方面：将汇率变动可能造成的损失从进口商
品价格中剔除，以转嫁汇率风险。

（4）全球地缘政治因素导致供需变化的风险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加大，局部战争冲突频发。受针对来自俄罗斯的原料和产成品欧

盟加税及美国禁运政策的影响，不仅造成俄罗斯和欧洲市场的波动、来自该地区原材料供应的
不稳定和价格波动，以及全球市场的不稳定。这些不确定性风险可能会对公司部分市场的销
售和供应链保障持续产生一定冲击，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应对措施：公司通过积极拓展海外销售渠道，加强供应链的管控，通过销售市场和采购来
源地多元化以降低单一国别/地区变动的影响。从公司治理到管理体系到专业人才，全方位加
强公司合规管理能力。

（5）其他风险
由于公司境外业务区域广阔，世界宏观经济发展、利率变化、税务政策、环境污染、自然灾

害等其他因素均有可能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公司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拥有国际化视野的管理队伍，通过不断吸纳人才，加

大对业务所在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社会、税务政策等的了解和研究；进行合理规
划，对以上诸多因素做好分析，并制定预备应对方案，以求在前端进行其他风险的预防。

鉴于上述所列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证券代码：300268 证券简称：*ST佳沃 公告编号：2025-085

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5年
半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送
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鑫磊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金丹君

0576-86901256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潮平街8号

zqb@xinlei.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林盈池

0576-86901256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潮平街8号

zqb@xinlei.com

30131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40,313,262.78

389,197,669.92

-26,889,795.16

-87,678,240.32

2.48

2.48

31.47%

本报告期末

2,429,539,170.92

1,394,991,720.70

上年同期

502,467,824.93

38,760,984.73

37,808,168.98

-154,761,667.51

0.25

0.25

3.56%

上年度末

2,419,443,061.11

1,046,932,871.5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2.27%

904.10%

-171.12%

43.35%

892.00%

892.00%

27.9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42%

33.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温 岭 市 鑫 磊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钟仁志

温 岭 市 鸿 圣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蔡海红

王相荣

王壮利

UBS AG

BARCLAYS
BANK PLC

陈鹏

J. P. Mor-
gan Securi-
ties PLC－自
有资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5,607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49.53%

15.19%

4.71%

2.07%

0.76%

0.76%

0.25%

0.20%

0.19%

0.18%

1、钟仁志、蔡海红为夫妻关系；钟仁志、蔡海红分别持有温岭市鑫磊科技有限公司70.00%、30.00%的股权，且
分别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监事；蔡海红为温岭市鸿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并
持有温岭市鸿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3.3597%的份额；

2、王相荣、王壮利系兄弟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
1、股东李爱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199,400股，合计持有199,4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77,853,980

23,882,572

7,396,733

3,256,715

1,200,000

1,200,000

394,936

306,972

305,000

288,131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77,853,980

23,882,572

7,396,733

3,256,715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土地收购事项
1、土地收购及土地收购补偿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1日、2023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土地收购及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并于2023年5
月11日与浙江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根据该
议案，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坐落在温岭市城西街道中心大道的以下国有土地使用
权及其地面建筑物予以收购：浙（2020）温岭市不动产权第0045574号、浙（2017）温岭市不动产
权第0026234号，土地使用权面积115,826.0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9,226.38平方米，收购款
及补偿款共计56,142.61万元。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5月 17日、2023年 11月 24日、2024年 5月 14日、2025年 4月 8日收到
由温岭城市新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的第一笔至第四笔土地收购款及补偿款人民
币 140,356,525.00元、140,356,525.00元、140,356,525.00元及 84,213,915.00元。详细内容见公
司分别于2023年5月11日、2023年5月17日、2023年11月24日、2024年5月14日、2025年4月
9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土地收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及《关于收到土地收购款及
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2023-076、2024-041、2025-010）。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收到由温岭城市新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的土地收购
款及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05,283,490.00元。

公司于2025年3月收到温岭工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的《腾空验收意见》，确认公司已按要求
搬迁完毕，符合腾空验收标准，予以验收通过。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披露的《关
于土地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2、对公司的影响
经与会计师事务所初步沟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的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完成验收程序后，该土地收购款项将转入资产处置收
益科目核算，预计将对公司2025年度税前利润产生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证券代码：301317 证券简称：鑫磊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8月25日，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
对0票，弃权0票。董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维护
了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制定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回报股东。

3、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1、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告，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389,197,669.92元，母公司净利润 387,032,680.49元。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合并
报表未分配利润为516,547,243.35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475,510,827.15元。根据利润
分配应以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公司2025年半年度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475,510,827.15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分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当前实际经营情况与未来的持续经营发展目标，为兼顾股东利益及公司
长远发展，在保证公司正常发展的前提下，拟定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截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后的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以截至 2025年 8月 26日公司总股本
157,190,00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4,587,845股后的股本152,602,155股为
基数模拟计算，预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45,780,646.50元（含税）。2025年半年度现金分红金额
占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1.76%。

2、调整原则
本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如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

三、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该利润分配方案合法、合规、合理。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盈利情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

金短缺，不会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2、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

规定，严格控制知情人的范围，告知相关知情人应履行保密义务和严禁内幕交易，并对知情人
进行了备案登记。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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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317 证券简称：鑫磊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B14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27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蠡湖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陈瑶

0510-85618806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天竹路2号

zqb@chinalihu.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069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73,539,195.94

13,759,265.38

13,260,926.41

176,456,557.24

0.06

0.06

0.99%

本报告期末

2,054,416,723.76

1,379,610,326.27

上年同期

784,536,667.50

39,242,547.61

42,079,262.40

18,888,378.11

0.18

0.18

2.91%

上年度末

2,032,319,508.87

1,382,525,613.4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4.15%

-64.94%

-68.49%

834.21%

-66.67%

-66.67%

-1.9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09%

-0.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泉 州 水 务
鼎 晟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王晓君

泉 州 市 蠡
湖 至 真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许利民

包培育

王小军

李云海

高 盛 国
际 － 自 有
资金

BAR -
CLAYS
BANK
PLC

UBS AG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24,798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29.00%

7.04%

0.70%

0.54%

0.50%

0.40%

0.39%

0.38%

0.38%

0.38%

（1）王晓君与蠡湖至真的董事长及股东王洪其系父女关系，王晓君在蠡湖至真担任监事职务；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62,441,923

15,164,410

1,500,000

1,171,400

1,079,300

857,600

844,200

821,273

817,600

809,802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4,380,000

1,500,000

0

0

0

0

0

0

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许利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41,400股外，还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33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171,400股；

（2）公司股东包培育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45,300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34,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079,300股；

（3）公司股东王小军通过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57,600股，实际合计持
有857,600股；

（4）公司股东李云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17,100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27,100股，实际合计持有844,2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政府征收补偿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拟签署正式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2023年6月，公司与江苏无锡经济开发区建设局、无锡市

滨湖区华庄街道办事处就无锡市滨湖经济开发区华谊路2号的土地、房屋等进行征收补偿事

项签署了《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拆迁补偿金额总计18,399.4617万元，自本

协议生效支付15%，2023年11月底办公楼交拆时支付15%，余款待全部交拆后付清。根据约

定，公司应于2025年2月28日前搬迁完毕，详见已披露在巨潮资讯网《关于签署征收补偿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

在实际工作中，因华庄办公楼尚未按计划进行交付和拆除，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收到

15%的拆迁补偿款项，公司已完成办公楼交付的准备工作，后续进展待双方共同协商。

2、涉诉事项

（1）上海轶朋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无锡分公司（以下简称“轶朋锴”）分别于2023年7
月和9月向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就其与公司及子公司蠡湖铸业（现已更名为无锡蠡

湖新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提起诉讼，轶朋锴向法院主张要求子公司蠡湖铸业偿付

应付合同款 1,518.29万元及资金占用费 294.55万元，要求公司接收库存刀具并支付刀具款

677.29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向法院申请冻结公司江苏银行无锡蠡园支行账户资金800万

元。

2025年3月，轶朋锴向法院新增两项诉请，要求将库存刀具返还给蠡湖铸业并由蠡湖铸业

支付对价193.47万元，并要求蠡湖铸业赔偿因按合同约定提前解除合约给其造成的预期损失

500万元。以上两个案件已于 2025年 4月一审判决。原告轶朋锴对两个案件的判决表示不

服，已于2025年5月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二审诉讼。公司对要求接受库存刀具一案判

决表示不服，已于2025年5月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二审诉讼。

（2）2024年 10月 16日，王栋平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货款 1,
601,386.97元，利息按照LPR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该货款是2015年公

司已注销子公司无锡蠡湖金属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与无锡顺时金属制品厂（已吊销）合作期间产

生。截至报告期末，该案件已一审审结，原告申请撤回起诉，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

5月27日出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用由原告负担。

（3）2025年3月，王某、刘某某、马某某等24名原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庄工

厂员工向无锡市滨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年休假工

资以及经济补偿金。前述案件为华庄工厂搬迁引发的个别争议，非群体性案件。截至报告期

末，仲裁裁决均支持了申请人年休假工资的仲裁诉求，均驳回了申请人其他仲裁诉求。

（4）2025年1月，吴某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17万元。案件经一审判决，驳回了吴某的诉讼请求，吴某提出了上诉。截至报告期

末，本案仍在二审中。

（5）2025年6月，蠡湖股份旗下子公司海大清能船舶（大连）有限公司向珠海市仲裁委提起

仲裁，要求珠海云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逾期付款损失和律师费损失等共计125.04万

元。截至报告期末，该案尚未开庭。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秋志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润科技”）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

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含目前

及未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

公司、合作方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不含已生效未到期的

额度），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及贴现、保函、票据池、信用

证、融资租赁、外汇衍生产品等，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

同意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2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70%以

下（含）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9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亿元；在前述预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各主体之间的担保额度可

以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对同一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

重复计算；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可滚动循环

使用。

在上述综合授信及担保总额度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具体授

信及担保事宜、在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公司向子公司、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向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合法授权的代理人

办理授信和担保事宜。本次授权事项的授权期限与本次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议案有效期一

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号）、《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6号）。

二、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署

《综合授信协议》，公司向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2亿元综合授信额度，额度期限一

年。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光电”）与光大银行深圳分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恒润光电为公司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向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任一时点恒润光电向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2亿元。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湖北长江万润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半导体”）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协

议》，万润半导体向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额度期限从2025
年8月25日至2027年2月24日止。同时，公司与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由公司按持股比例（即90%）为万润半导体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向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任一时点公司向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万元，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同时，万润半导体其余股东也都按各自持股比

例为万润半导体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向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融资和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并已经公司总裁办公

会审议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12月13日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845,302,544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侨大道2519号万润大厦1201
法定代表人：龚道夷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LED、半导体存储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综合能源服务及广告传媒

业务。

万润科技单体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255,887,140.51

1,851,225,080.46

1,404,662,060.05

2024年度（经审计）

681,994,053.50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33,427,625.99

1,344,972,652.14

1,388,454,973.85

2023年度（经审计）

480,122,208.87

利润总额（元）

净利润（元）

6,318,816.57

6,755,678.18

-23,037,711.04

-36,245,058.87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湖北长江万润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12月13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二路1号武钢数字大厦9F
法定代表人：花磊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90%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10%股权，系公司一级控股子公司。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半导体存储器业务。

万润半导体单体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利润总额（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72,184,169.89

471,295,597.26

888,572.69

2024年度（经审计）

529,309,813.06

-38,735,954.67

-33,620,308.23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32,055,072.27

97,546,191.35

34,508,880.92

2023年度（经审计）

127,610,683.96

-3,071,902.99

-491,119.08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恒润光电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受信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

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

用、款项。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

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

为准。

（二）公司与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受信人：湖北长江万润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保证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

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

用、款项。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

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

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总额为31.20亿元。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7.61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4.5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上述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六、备查文件

授信协议及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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